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科研工作的补充通知

省院各单位：

按照分省院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要求，为确保科研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健康、有

序进行，结合省院科研工作实际，补充通知如下：

一、结合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致病原因、传播途径及疾

病防控等，各单位应组织力量，发挥特色学科优势，开展野

生动物疫源地调查和野生动物源性疾病疫病研究，提出有效

的野生动物疫病治理和防控手段，为规范经济动物养殖、防

控野生动物源性疾病流行传播等打下科学基础。

二、在疫病防控期间，各单位须对各类科研活动加强管理：

1.不得举办大型学术交流活动；

2.不得外出进行野外调查、野外基地的科研工作；

3.不得外出参加科研相关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4.加强对外来人员的审批工作。

如有特殊情况，各单位必须严格活动申报、审批程序，并

及时向院办公室报备。

三、日常科研工作应通过信息系统有序推进

1.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内人员聚集。近期科研工作主要以



文献调研、情报分析、材料撰写等可通过网络和信息化手段

开展的工作为主；

2.加快完成 2020 年度省院科技专项合同的审核；

3.各类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科技奖励等工作按照国家、

陕西省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认真执行，尤其是要加强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统筹管理；

4.必须进行的会议交流活动，可申请使用院情报会议室，

采取网络会议进行。

项目咨询、审核等工作应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微信等方

式与研究所主管部门（领导）及院科技处沟通，疫情防控工

作结束后补办相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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